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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社塘路399号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大楼九楼报告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茂林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

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0人， 代表152名股东， 代表股份数量

77,600,0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10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4人，代表46名股东，代表股份45,990,38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28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06人，代表股份31,609,67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2818％。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37人，代表股份22,902,46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5人，代表股份6,580,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55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2人，代表股份16,321,67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37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方式出席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50,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0%；反对14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9%；弃权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44,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3%；反对15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5%；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46,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6%；反对15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弃权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4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5%；反对156,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45,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38%；反对15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2%；弃权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096,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12%；反对50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7%；弃权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399,0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18%；反对5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45%；弃权8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4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1%；反对151,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51,2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96%；反对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8%；弃权1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44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3%；反对153,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弃权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48,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69%；反对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7%；弃权56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346,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0%；反对253,7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648,7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21%；反对253,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表决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王文豪律师和周良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丽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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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8,197,0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57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70,973 99.9984 12,400 0.0007 13,630 0.0009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70,873 99.9984 11,900 0.0007 14,230 0.0009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02,373 99.9943 80,400 0.0047 14,230 0.0010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50,373 99.9972 11,900 0.0007 34,730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076,343 99.9928 80,100 0.0047 40,560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088,473 99.9935 73,700 0.0043 34,830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04,995 99.9945 30,000 0.0017 62,008 0.0038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结汇售汇、外汇期权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21,473 99.9955 18,900 0.0011 56,630 0.0034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111,473 99.9949 30,000 0.0017 55,530 0.0034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044,273 99.9909 80,100 0.0047 72,630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476,

091

99.2472 80,400 0.6395 14,230 0.1133

5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2,450,

061

99.0401 80,100 0.6371 40,560 0.3228

6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462,

191

99.1366 73,700 0.5862 34,830 0.2772

7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

关联担保的议案

12,478,

713

99.2680 30,000 0.2386 62,008 0.4934

9

关于2026年度向子公

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12,485,

191

99.3196 30,000 0.2386 55,530 0.44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磊、柳伟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7

债券代码：

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岱美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273号），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3年7月18日发行了907.939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90,793.90万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转股期限为

2024年1月24日至2029年7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3〕178号文同意， 公司发行的90,793.9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8月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债券代码“113673” 。

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发行的“岱美转债” 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岱美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72元/股。

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

案 》，提议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

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

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

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的“岱美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岱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5.72元/股向下修正为13.3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岱美转

债” 转股价格修正暨转股停复牌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6月3日起“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93元/股。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根据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6月4日起“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7.37元/股。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可转债赎回条款与预计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岱美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6年5月7日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岱美转债” 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即9.581元/股）。 若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岱美转

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将触发“岱美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届时公司有权决定是否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岱美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岱美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后召开董事会审

议决定是否赎回“岱美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其潜在影

响，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

2026-025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

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投票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 公司董事长纪瑞东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编号：2026-026）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航沈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航沈飞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中航沈飞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编号：2026-027）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

2026-026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中航沈飞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杨松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

交公司股东会选举，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松才先生已经取得独立董

事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杨松才简历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杨松才简历

杨松才先生，出生于1962年3月，九三学社社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教授），具备独立董事资格。

历任湖南财经学院讲师，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员、人权研究院副院长、执行院长。

证券代码：

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

2026-027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0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0日

至2026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制定《中航沈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2026年5月21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

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

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用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

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 ， 可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 ：

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网络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60 中航沈飞 2026/6/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30至16:00，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视

为放弃出席会议资格。

（二）登记方式：现场办理或将登记手续要件传真至公司办理。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

联系方式。

（三）登记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沈飞宾馆

（四）登记手续：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上述登记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六、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本次会议现场会议预计半天。

（三）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以备律师验证，并提前30分钟到会场办

理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耿春明 侯晓飞

电话：024-86598850、86598851

传真：024-86598852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中航沈飞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制定《中航沈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6-04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2026年5月20日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4,165人， 代表股份1,533,309,9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0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 代表股份1,415,172,2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8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61人，代表股份118,137,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3%。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62人，代表股份118,137,77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61人，代表股份118,137,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523,949,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95%；反对8,109,0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9%；弃权1,2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16%。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523,861,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38%；反对8,089,4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6%；弃权1,3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86%。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3,466,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0%；反对8,614,4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8%；弃权1,2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0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294,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6679%； 反对8,614,4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18%； 弃权

1,2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3%。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3,691,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7%；反对8,294,9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0%；弃权1,3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519,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587%； 反对8,294,9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14%； 弃权

1,3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0%。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17,47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71%；反对13,707,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0%；弃权2,1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300,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5945%； 反对13,707,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29%； 弃权

2,12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2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3,287,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4%；反对7,854,7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3%；弃权2,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11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5167%； 反对7,854,7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88%； 弃权

2,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2,517,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61%；反对8,562,3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4%；弃权2,2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345,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0.8646%； 反对8,562,3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77%； 弃权

2,2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6%。

8、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23,091,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6%；反对7,913,2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1%；弃权2,30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0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919,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3507%； 反对7,913,2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83%； 弃权

2,30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张燊律师、王文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1223

证券简称：欧克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24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绿色食品科技产业园欧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二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坚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股份71,3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0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1,3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6,36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04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人，代表股份1,3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玲和刘佩见证

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对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对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对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对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对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2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7,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未发生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玲和刘佩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17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8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2,019,6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78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邵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有签字权董事11人，列席8人，非执行董事申林、侯军，独立董事周芬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

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30,021 99.5101 5,029,815 0.4255 759,834 0.0644

2、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10,321 99.5085 5,014,215 0.4242 795,134 0.0673

3、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199,311 98.1539 21,062,225 1.7818 758,134 0.0643

4、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832,621 99.4765 5,624,415 0.4758 562,634 0.0477

5、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999,511 98.1370 21,047,225 1.7806 972,934 0.0824

6、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288,111 98.0768 22,041,025 1.8646 690,534 0.0586

7、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275,611 98.0758 22,037,525 1.8643 706,534 0.0599

8、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用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389,721 99.5237 5,019,215 0.4246 610,734 0.0517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254,111 98.0740 22,274,759 1.8844 490,800 0.041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242,511 98.1576 21,110,725 1.7859 666,434 0.0565

11、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58,121 99.5125 5,046,315 0.4269 715,234 0.0606

12、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9,965,469 98.1163 5,067,115 1.6574 691,634 0.2263

13、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358,621 99.4364 6,180,749 0.5228 480,300 0.0408

14、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355,721 99.4362 6,180,749 0.5228 483,200 0.0410

15、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会及其成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446,921 99.4439 5,829,815 0.4932 742,934 0.0629

16、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363,421 99.4368 6,192,949 0.5239 463,300 0.0393

17、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9,239,811 98.0728 22,330,059 1.8891 449,800 0.0381

18、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主要股东（大股东）评估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249,721 99.5118 5,043,315 0.4266 726,634 0.0616

19、议案名称：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0,975,915 99.0656 10,814,555 0.9149 229,200 0.019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346,53

5,716

98.3512

5,014,2

15

1.4230 795,134 0.2258

4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46,15

8,016

98.2440

5,624,4

15

1.5962 562,634 0.1598

8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用2026年度外部审

计机构的议案

346,71

5,116

98.4021

5,019,2

15

1.4245 610,734 0.1734

12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299,31

5,469

98.1123

5,067,1

15

1.6609 691,634 0.2268

16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

345,68

8,816

98.1108

6,192,9

49

1.7576 463,300 0.13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6、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会议案12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本次投票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南京紫金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飞元实业有限公司、江

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兰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持股总数共计87629545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蓓蓓、蔡含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